上海海洋大学工会俱乐部管理细则

为加强工会俱乐部管理，提高俱乐部使用效率，确保活动场所正常运转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1、工会俱乐部以满足教职工业余文体娱乐活动为基本目的。

2、开放场地:乒乓房、卡拉OK房、棋牌室、台球房、舞蹈房、健身房、多功能厅、休闲茶座、阅览室等。

3、开放时间： 周一至周五17:00---22:30
周六、周日14:00---22:30
4、寒假、暑假、法定节日，原则上不开放。

5、活动人员需讲文明礼貌、爱护公物，保护环境整，服从管理人员管理。

6、爱护公物，俱乐部内公物不准带出、损坏，损坏须照价赔偿。

7、严禁携带易燃、易爆等危险品进入俱乐部。严禁动用活动区域内开关、消防设施等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管理人员，不得自行处理。

8、活动结束后管理人员需切断电源、关好门窗，做好防火、防盗工作。

9、各学院、部门或教职工借用俱乐部有关场所需填写《工会俱乐部使用登记表》，并按借用手续流程办理。

本细则解释权归上海海洋大学工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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